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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理赔没结果,男子状告保险公司

□石榴云/新疆法治报记者张秀 通讯员李召宝 汪萍

2025年8月，库尔勒市民李先生驾驶车辆时，因路
面颠簸导致车辆前减震器损坏，由此引发单车事故。
事故发生后，李先生当即拍照、报案，配合其投保的某
保险公司将车辆拖运至指定的维修地点，并申请理赔。

在之后的一个多月里，李先生多次向某保险公司
询问车辆定损和理赔进度，但对方的答复总是“正在走
内部审批流程”“需要上级审批”，始终没有下文。

李先生认为，车辆放置在维修点，不仅给自己生活
带来不便，还会产生交通费等费用。为避免损失进一
步扩大，李先生选择自费维修，共花费5万余元。

2025年11月初，李先生将某保险公司诉至库尔勒
铁路运输法院。

庭审中，某保险公司辩称，涉案车辆已行驶超过12
万公里，此次损坏很可能源于车辆“自然磨损、老化”等
符合保险合同约定的免责情况，同时以李先生“自行维
修致损失无法核定”为由，拒绝赔付。

法院经审理认为，本案的关键在于某保险公司事
后主张的“自然磨损、老化”免责事由能否成立？因某
保险公司拖延导致的“未核定”状态，后果由谁承担？

关于某保险公司主张的免责事由，依据“谁主张，
谁举证”的原则，法院审核了某保险公司提供的车辆
里程等一般状况证据。法院认为，这些证据仅能描述
车辆的历史使用背景，属于间接证据，无法证明因路
面颠簸导致车辆前减震器损坏与“自然磨损、老化”之
间存在直接、唯一的因果关系。在缺乏专业技术鉴定
意见的情况下，其免责抗辩理由因证据不足，无法获得
支持。

关于第二个问题，法院认为，及时查勘、核定损失
是某保险公司在事故发生后负有的核心法定义务与合
同义务。本案中，损失状况在维修前未固定的直接且
主要原因是某保险公司长达一个多月未履行该义务。
李先生在反复沟通无果、权益处于不确定状态的情况
下，为阻止损失可能扩大而采取了必要维修措施，该行
为具有合理性与正当性，符合法律关于避免损失扩大
的精神。某保险公司不得将因自身未及时履行核损义
务所导致的不利后果，转嫁给已努力减损的李先生。

综上，法院判决某保险公司向李先生支付保险赔
偿金5万余元。

生活中，一句口角、一次冲动
往往会酿成无法挽回的后果。近
日，乌鲁木齐市沙依巴克区人民法
院就审理了一起因口角之争引发
的故意伤害案。

胡某曾是公务员，退休后喜
欢到公园下棋。2024 年 8 月，他
在经过一个公园的棋桌时，不小
心挡住了观棋者刘某的视线，刘某
出言不逊斥责胡某，双方因此发生
口角。争执中，情绪失控的胡某用
装有手机、钱包的手提袋击打刘某
面部，后又拿起地上的马扎砸向刘
某。刘某为阻止胡某继续攻击，
推了胡某一把，致其倒地。事后，
双方报警，民警与救护人员将二
人送医。

经诊断，刘某右侧额窦前壁骨
折、胸部两根肋骨骨折。后经鉴
定，刘某的损伤程度为轻伤二级；

胡某主要是软组织损伤。因胡某
的行为涉嫌刑事犯罪，案件性质由
行政案件转为刑事案件。

2025年1月，胡某因涉嫌故意
伤害罪被取保候审。同年 4月，检
察院以胡某犯故意伤害罪提起公
诉，刘某同时提起附带民事诉讼，
索赔医疗费、护理费、精神损害抚
慰金等共计26.7万余元。

庭审中，胡某承认用手提袋击
打刘某，但否认使用马扎，并主张
双方属于互殴，应按过错比例分担
民事赔偿责任。其辩护人提出，冲
突由刘某挑衅引发，胡某因脑萎缩
存在认知障碍，行为属于应激反
应，且胡某案发后主动报警、愿提
存 10万元赔偿款，主观恶性小，建
议对其免予刑事处罚。

法院经审理查明，现场证人
证言与刘某陈述相互印证，证实

胡某确实使用了手提袋和马扎实
施攻击。而刘某在遭受连续击打
时推开胡某的行为，属于制止不
法侵害的防卫动作，未超出必要
限度，不构成互殴。另经鉴定，胡
某的脑萎缩并未影响其刑事责任
能力，也无证据证明刘某存在挑
衅行为。

关于附带民事诉讼部分，法院
指出，因胡某的故意伤害行为给刘
某造成人身损害，其应当赔偿刘某
的物质损失。对于刘某主张的精
神损害抚慰金等诉求，因不符合刑
事附带民事诉讼的赔偿范围，未予
支持。

最终，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刑法》相关规定，以故意伤害
罪判处胡某有期徒刑六个月，缓刑
一年；赔偿刘某医疗费、护理费、营
养费、交通费等共计6601.53元。

观棋动拳脚 一人骨折一人获刑

为深入推进法治宣传教育，创新普法形式，本报联合乌鲁木齐市沙依巴克区人民检察院推出
《“检”单说法》专栏，以四格漫画的形式普及与群众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法律知识，助力提升全民法治
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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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单说法
▲ 见证人VS保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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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察院向法院提出
再审检察建议，小王
仅在“见证人”处签
名，并未明确表示为

“保证人”，依法不承
担保证责任，获得了
法院的支持。

我只是好心帮朋友
的忙……

你签了字，
就得负责任。

我要借钱，你帮我签名做个
见证呗。

生活中，与他人发生冲突时，
需牢记三个核心法律要点：

一、情绪管控是避免违法的首
要前提，切勿因小事冲动实施暴
力。一旦造成他人轻伤及以上后
果，即可能构成故意伤害罪。年龄
大、事出有因等均非免责理由。年
满 75 周岁者犯罪虽可依法从宽，
但仍需承担刑事责任。

二、正当防卫需把握“必要限
度”，面对他人攻击时，可采取合理
措施制止侵害（如推开对方、躲避
等），但不能超出制止侵害的必要

范围（如对方已停止攻击仍继续殴
打），否则可能从防卫转化为互殴，
需承担相应法律责任，这一原则适
用于所有人身冲突场景。

三、依法维权要注重“证据与
范围”，遭遇人身伤害后，需及时留
存医疗费票据、病历、现场证人联
系方式等证据；主张赔偿时，诉求
要明确，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仅支持
医疗费、护理费等“物质损失”，精
神损害抚慰金、未实际产生的后续
费用等通常不被支持，单独民事诉
讼虽可主张精神损害抚慰金，但需

符合法定条件，避免因诉求不当或
证据不足影响维权效果。

此外，提醒退休人员，退休并
非违法“护身符”。根据《关于公
务员被采取强制措施和受行政、
刑事处罚工资待遇处理有关问题
的通知》，公务员退休后若被判处
有期徒刑以上刑罚，自判决生效
之日起取消原退休费待遇，刑罚
执行完毕后由原发放单位酌情处
理生活待遇，即便被判处缓刑，也
可能面临退休费降低、补贴调整
等后果。

■法官提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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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榴云/新疆法治报记者古雪丽通讯员马姝涵

4S店修车换胎非原厂
车主5年后发现仍获赔偿

近日，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审理一起服务合同
纠纷案。

2020年发生一起交通事故后，陈先生将车辆送到
4S店，维修技师告知其车辆多处需维修，包括方向盘、
轮胎等。结账时，陈先生拿到的 3份结算单载明维修
项目共计 47项，实际花费5.2万余元，其中包括更换一
个左后轮胎，价值1127元。2025年，陈先生给车辆做例
行年检时，被车检所工作人员告知车辆后轴左右花纹
不同，未通过年检。陈先生回忆他仅在 5年前的维修
中更换过轮胎，于是找出 4S店记录照片等证据比对，
确认是 4S店维修技师操作有误。陈先生找到 4S店要
求更换原厂轮胎并保证左右轮胎花纹一致，却遭拒。
多次沟通未果后，陈先生诉至法院，要求按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判决4S店“退一赔三”。

庭审中，4S店代理人辩称，修车时因为没有原厂
轮胎，维修技师已经告知陈先生，陈先生知情并同意更
换非原厂轮胎。提车时，陈先生签字的结算单上也载
明轮胎“非原厂”，陈先生签字就表明了他的认可。代
理人还解释，在维修过程中一定会口头给出建议，但如
何更换的选择权在客户，最后会尊重客户的选择。

法院查明，4S店提交的3份结算单中，前两份结算
单上均载明轮胎类型为“原厂件”，仅最后一份结算单
载明轮胎类型为“非原厂件”，法官认为，在列明多个维
修项目的情况下，针对其中一项维修事项的变动，4S
店应当对陈先生进行重点提示，而现有结算单上并无
对轮胎类型变化的明显标注或重点提示。4S店虽辩
称其在维修过程中一定会口头给出建议，但未提交证
据予以佐证，对4S店的相关答辩意见不予认可。

最终，法院依法判决4S店向陈先生退还轮胎费用
1127元并赔偿3381元，陈先生将非原厂轮胎退还给4S
店。 据1月20日《北京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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